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文明寝室评比细则

为加强我院学风建设，优化育人环境, 促进广大学生养成自觉维护寝室环境卫生的生活习惯，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，把学生寝室建设成为文明、安全、和谐的家园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。按照学院党委会决定，在全院内开展文明寝室创建活动，特制定评比细则。
一、评比对象
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一、二年级学生住宿寝室。
二、评比条件
1.寝室成员能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和学生寝室各项规章制度,无违规违纪行为。
2.寝室成员能积极配合寝室工作人员工作,内务卫生整洁,各类内务卫生检查成绩优秀率占总数30%以上，无不及格记录。
3.寝室成员集体观念强，能团结友爱、互相帮助、共同进步。积极参与学风建设和校园文化活动，成员学习成绩优良，无成绩不及格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平均列班级前60%。
4.寝室成员能积极参加校学生自律会各项工作。寝室内进行一定的文化布置，特色鲜明、内容积极向上。能积极参加组织开展的各类文体活动。
三、评比办法
1.文明寝室评比实行分数制，对符合参评的寝室以加分形式予以评定。具体加分项目如下：
（1）寝室卫生优秀者10分/次（每周评比2次）；
（2）参加校学生自律会寝室监督管理工作的加2分；
（3）寝室内文化布置有特色者3—5分；
根据上述加分项目进行累加，总分达到一定比例的（每年寝室总量的5%）寝室获文明寝室称号。每学期组织一次文明寝室评比，对文明寝室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2.获得文明寝室的成员,综合素质测评予以加分。在各类评奖评优中同等条件优先考虑。申报个人市级以上荣誉称号者所在寝室必须为文明寝室。申报市、校级先进班集体班级必须有文明寝室。
四、组织保障
1.文明寝室评比活动由校文明委、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实施。
2.各学院、各辅导员负责本学院、本班内文明寝室创建活动。
3.文明寝室获评率将作为辅导员工作绩效评比和考核重要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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